
理论前沿

互联网时代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完善

刘文杰

　　内容提要：著作权法是一部信息保护法，而不是介质保护法，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广播
组织权是一种无体财产权，其客体为广播组织向公众传送供其同步接收的信息，也就是广

播节目，这是讨论广播组织权问题的出发点。对广播组织权客体属性的误认，易使相关研

究从知识产权法滑入物权法的窠臼。基于这一预设，无论广播节目借助传统媒介还是网

络媒介加以传送，均可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赋予广播组织以网络传播控制权，于法律体系

逻辑上并无问题，关键看立法者如何进行利益切分。从激励内容生产的考虑出发，我国法

院已经绕道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利益给予一定保护。当前，

保护包括网播组织在内的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下的正当利益，合乎促进文化产品的供给

这一著作权法基本宗旨，有其必要性。技术中立的“广播”和“转播”概念既与著作权法体

系相容，又是媒介融合提出的客观要求，有必要通过修法加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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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杰，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

我国《著作权法》第４５条有关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其内容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
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

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根据该条规定，作为一种邻接权的广播组织权

包括对如下行为的控制权：转播、录制广播、复制录制品。法条虽然只规定了复制权，显然

发行权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复制权就成了一张画饼。

这其中，“录制”和“复制”容易理解，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围绕什么是“转播”却发生

了争议。有司法判决认定网络转播也是转播，〔１〕乃至明确认可“信息网络平台上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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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见央视国际诉网易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穗天法知民初字第８１７号。



广播组织权”，〔２〕也有判决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广播组织以网络转播权的情况下，

不能扩张其范围。〔３〕 争议的核心在于，广播组织权得否向网络环境延伸，广播组织是否

可以享有网络转播权甚至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内容消费

大规模地向网络转移，这一问题确有探讨的必要。

一　广播组织权与广播权规定中的“广播”与“转播”

围绕广播行为，我国著作权法设置了性质不同的权利，其一为著作权性质的广播权，

其二为邻接权性质的广播组织权，虽然两处规定均包含“广播”、“转播”概念，但其含义却

有不同。

（一）广播组织权规定中的“广播”和“转播”

广播组织权中的“广播”、“转播”是何含义，首当求诸立法材料。２００１年４月，在修改
著作权法的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广播组织权提出的修改建议为“广播电台电

视台有权禁止未经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无线方式重播”。此后，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提出，当前有线电视发展很快，应增加规定有线方式的播放权，并将上述规定中的“重

播”改为“转播”，法律委员会予以认可。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上述提议得
到采纳，从而形成现行法律文本。〔４〕 据此可知，在设计广播组织权条款时，立法者所想像

的“广播”和“转播”均限于传统的无线电广播和有线电视传送，其中“广播”指无线电或

有线电视的初始传播，而“转播”指对“广播”的无线电或有线电视转播。至于以 ＴＣＰ／ＩＰ
等通讯协议为基础，以数据包的切割和分别路由为特征的网络传播并不在其内。因此，否

定广播组织享有网络转播权的判决更符合立法者的原意。

（二）广播权规定中的“广播”和“转播”

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十一）项规定，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
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

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我国人民法院据此区分广播和转播，广播是指无线方式的初始传播，至于“转播”，

则再区分其所据的初始传播的形态而为判断，法院认为：“如其初始传播采用的是‘无

线’方式，则其属于广播权的调整范围，但如采用的是‘有线’方式，则不属于广播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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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参见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青岛云瑞迅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青岛云成互动网络有限公司、北京云太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广播组织权及侵害作品广播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青知
民初字第２３２号。
参见嘉兴华数诉嘉兴电信侵害广播组织权纠纷案判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浙嘉知
终字第７号。另参见央视国际诉网易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纠纷案判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穗中法知民终字第９７２号。
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所作
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草案）、职业病防治法（草

案）、海域使用管理法（草案）和修改工会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书面报告》。



调整范围……”〔５〕换言之，广播权中的“转播”包括对无线广播的无线／有线转播以及对
无线广播的网络转播。

对有线初始传播的网络实时转播则不属于广播权下的“转播”，法院将其归入《著作

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十七）项“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所控制的行为，就此
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仅因该网络实时转播行为的初始传播行为采用的是‘有线’方式，而

非广播权中所规定的‘无线’方式，从而认定此种网络实时转播行为不属于著作权的调整

范围，将意味着完全相同的两个传播行为将仅因其采用的技术手段有所不同，而对侵权与

否得出不同结论，这一结果显然有失公平。”〔６〕

因此，从我国法院判决来看，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是有控制权的，具体

分配在三个条文之下，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交互式传播，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作

品，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广播权调整对无线广播的网络转播，

余下的网络广播和对有线广播的网络转播则属于“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

整。〔７〕 这一解决方案颇为复杂，法院可谓煞费苦心。

问题是，将初始传播为无线的网络转播纳入广播权范畴，似乎并不符合立法者的原

意。就广播权的内容，立法机关曾解释道，著作权法关于广播权的规定是为了执行《伯尔

尼公约》第１１条之二第一款规定，与公约保持一致。广播权的第一层意思，即“公开广播
或者传播作品”，必须是以“无线方式”。第二层意思是通过“有线方式”，如通过有线广播

或者有线电视传播或者转播无线电台、电视台“广播的作品”，而不是直接以有线的方式

传播作品。〔８〕 换言之，无论是伯尔尼公约还是我国立法机关均无意将广播权与网络传播

联系起来。因此，假如真的要忠实于立法原意，恐怕将一切形式的网络传播均排除在广播

权的“广播”或“转播”之外，更为合适。

相关判决实际上假定，一切网络传播都是有线形式，但这一认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互联网传播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有线或无线，事实上，无论有线的电缆、光纤还是无线电

波，均可用于互联网传播。互联网传播不同于传统广播的特点在于其依托分组交换技术，

通过ＴＣＰ／ＩＰ协议（或其他网络通讯协议）体系，实现网络节点间的数据交换和处理。〔９〕

传统的无线广播、电视的传播是单向的，即从一点向多点的单向传播，而网络是互联的，网

络上的各个节点（ＩＰ地址）可以相互通信。一概以初始传播是有线还是无线作为广播权
调整的依据，并不一定能将所有的网络首播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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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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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的二审判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海民初字第２６７６３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一中民终字
第３１４２号。
参见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的二审判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海民初字第２６７６３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一中民终字
第３１４２号。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朝民（知）初字第４０３３４号。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第二章著作权第一节著作权人及其权利”，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ｆｌｓｙｙｗｄ／ｍｉｎｓ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０７／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７５８５．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参见朱恺、吉逸、方宁生编著：《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２页以下，第７２页以下“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的协议及应用”，无线广播和电视都属于单工通信（ｓｉｍｐｌ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即使用一条单方向的信道，而
网络通信则使用半双工通信（ｈａｌｆｄｕｐｌ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全双工通信（ｄｕｐｌ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第３１页。



（三）小结

目前，广播组织权条款中的“广播”系指无线电或有线电视的广播，而“转播”指对“广

播”的无线电或有线电视转播。与此不同，广播权条款下，“广播”是指无线电广播，至于

“转播”，则包括对无线广播的无线／有线转播以及对无线广播的网络转播。
“广播”、“转播”作为同一部法律中的关键概念，内涵上发生了分裂，却是令人无法忽

视的事实。

二　司法判决的迂回保护

姑且不论同一法律中的概念分裂现象，归根到底，司法实践将著作权推及于网络首

播、转播，其理由有二：一是线上转播与线下转播虽然技术手段不同，但传播效果却是一样

的；二是法律就著作权设有兜底条款。就广播组织权能否推进至网络而言，可以主张第一

项理由，却无从主张第二项理由。否定网络空间内的广播组织权，似也无可厚非。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我国法院一方面在名义上否定了广播组织就其广播在信息

网络中的传播控制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途径，对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中

的利益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迂回保护。后门一开，紧锁前门还有多少必要，就值得商榷了。

（一）通过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著作权的保护及其问题

依《著作权法》第４１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
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１０〕 广播组织传播广播

节目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直播，即对现场事件不是先固定于某载体，而是直接予以广

播；二是录播，即对现场事件先固定于载体，其后（予以加工）再行广播。对于后者，广播组

织同时也是录音录像制作者，可以援引著作权法上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保护自身利益。〔１１〕

在央视国际诉网易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纠纷案中，虽然二审判决否定

了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但确认了从录像制作者权角度进行保护的可行性，支持了

一审判决。〔１２〕 在上述判决中，央视主张保护的对象是中央电视台第１３套新闻频道尤其
是“新闻直播间”的视频，然而，这些视频是否为录播的产物，有待商榷。“新闻直播间”所

播出的节目，至少不能说全部都是录像制品。法院以录像制作者权为依据支持原告的主

张，有迂回保护的意思。

此外，按照我国法院的主流观点，著作权人既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享有“网络广

播权”和“网络转播权”，因此，在认为有必要保护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中的利益时，司法

判决也会考虑著作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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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所谓录音录像制作，指用机械、光学、电磁、激光等科学技术手段，将音响或者连续运动图像记录在唱片、磁带、磁

盘、激光盘或其他载体上的行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

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ｆｌｓｙｙｗｄ／ｍｉｎｓ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０７／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７５８５．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需要说明的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只产生于初次录音录像，如果将制作完成的录音录像（在其播出时）再行录音

录像，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已，并不产生新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穗中法知民终字第９７２号。



例如，在央视国际诉开博尔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１３〕被告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

中央电视台２１套电视频道的“直播”、“回播”和“点播”服务，一审法院认为，中央电视台系
《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星光大道》、《天网》、《法律讲堂》、《寻宝》、《对话》等节目的著

作权人，央视国际经中央电视台授权，拥有上述节目的通过网络传播的独家权利，故他人

未经央视国际许可不得擅自转播、回看涉案的电视节目。最终，一审法院依据《著作权

法》第４８条第（一）项、第４９条第２款之规定判决实行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１４〕

不再细究电视节目的属性，而是笼统地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是法院在保护广播组织

授权方权益的一种手段。〔１５〕 不过，对于直播画面是否构成作品，法院之间尚有分歧。〔１６〕

此外，如果节目并非由广播组织制作，广播组织仅从原权利人处取得广播权，而没有取得

“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至少不能主张“对有线初始传播的网络转播权”，法院

对此并不予细究。

（二）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迂回保护

对广播组织的网络传播利益保护起关键作用的，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迂回保护，

在这方面，我国法院运用了该法中的原则性条款，即第二条有关“竞争者应遵守公认的商

业道德”之规定。所谓迂回保护，是指广播组织授予他方对其广播予以网络转播的权利，

当第三人对广播组织的广播擅自进行网络转播时，法院可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要求第三人

对被授权方承担侵权责任，从而在实质上也保护了广播组织。

实际上，法院并没有明示，以广播组织的身份可以授予他人网络转播权，恰恰相反，法

院的公开表述是广播组织并无此项权利。然而，被授权方能够向第三人主张侵权，逻辑上

的结论只能是被授权方获得的广播组织授权是有效的，只能是存在着（所谓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上的）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否则，自行将广播信号转换为网络信号加以转播

的第三人本与被授权人无涉，何来不正当竞争之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院判决中屡屡出现广播组织授权“合法”的表述，却不明示

授的什么权是合法的，如“央视公司经（中央电视台）合法授权获得向公众传播中央电视

台的全部频道及提供各频道播出的全部电视节目的权利，具有合法的权利来源”。〔１７〕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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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海民初字第２１４６９号。
二审法院仅就涉案被告是否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作了说明，并未展开说理，维持了一审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２０１４）一中民终字第３５８２号。在央视国际公司诉金亚太公司、美如画公司及祥远天意公司侵害著作权
纠纷案中，一、二审法院判决的说理与判决结果与上一案件基本一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海民初字
第２１４６９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一中民终字第３５８３号。
另参见央视国际公司诉金亚太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海民
（知）初字第４１４７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京知民终字第１３２４号。
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否定体育赛事画面构成作品，参见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深福法知民初字第１７４号。而在新浪诉天盈九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画面构成作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朝民（知）初
字第４０３３４号。笔者认为此类画面基本都构成作品。
在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告通过网络传播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巴西

世界杯足球赛事节目，原告作为中央电视台独家授权的网络转播方，认为被告侵犯其著作权，还侵犯了原告在中国

大陆独家网站直播巴西世界杯赛事节目的权利，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否定了赛事直播画面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

定的作品的主张，但支持了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诉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海民初字第３１４５号。



如，“本案中，原告经授权取得了涉案赛事节目通过信息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络）向

公众传播、广播（包括但不限于实时转播或延时转播）、提供之权利”。〔１８〕 表述甚至到了

令人费解的地步，如“基于授权从广播组织获得的权利……难以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

组织权等权利来完全涵盖、对应”。〔１９〕

无论如何，在网络转播权问题上，广播组织可谓失之东隅（著作权法），收之桑榆（反

不正当竞争法）。

（三）披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外衣的网络邻接权

也有判决更为直接地给出了什么是广播组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上应保护的竞争利

益”。在央视国际诉北京我爱聊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我爱聊

公司的网络转播行为并不属于广播组织权所规定的“转播”行为，但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该判决中指出：“在《著作权法》及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均未将广播组织权的保

护范围扩展至网络环境时，不能仅仅因为新技术的产生或发展给权利人带来新的挑战，就

超越立法时的权利边界对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的广播组织权作扩大性解释。尽管在现行

著作权法体系中被告行为不构成侵犯权利人的广播权或广播组织者权，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上诉人我爱聊公司的上述行为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电视节目的编排、制作、播放通常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购买体育赛事特别是伦敦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

转播权，更需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如果不对电视台节目信号进行产权界定，并加以保护，

而放任他人未经许可擅自以营利目的使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信号，其后果不但使‘搭便

车’者不劳而获，直接损害了被上诉人央视国际公司或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搭便车行为致使权利人成本收益失衡后，势必大大削弱广播组织者的积极性，

促使其减少对电视节目制作的投入，而这又无疑会给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带来负面影响，

且有悖于鼓励创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立法初衷。”〔２０〕前一句还在说“保护不能超越立

法时的权利边界”，紧跟着下一句就说“如果不加以保护，有悖于立法初衷”，判词可谓尽

得山穷水复而柳暗花明之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判决相当于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名为广播组织规定了一项

网络邻接权。因为邻接权所保护的对象，正是主体在内容制作传播上投入的“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有我国立法工作部门的解释为证：“总的来说，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虽

然源于著作权，但也有其独立性。著作权保护的是作者的智力创造，而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侧重保护的是传播作品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金。”〔２１〕在邻接权立法的代表国家德国，立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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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央视国际公司诉华夏城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深福法知
民初字第１７４号。
“经中央电视台的合法授权，央视国际公司享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包括但不限于实时转播或延时转

播）提供体育赛事之权利，即其有通过互联网这一媒介向公众公开传播该赛事的权利。央视国际公司基于授权获

得的权利，虽然难以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组织权等权利来完全涵盖、对应，但不能因该授权是按照使用方式

笼统授予的，而否认央视国际公司享有在著作权法上应受保护的权利和不正当竞争法上应保护的竞争利益。”央

视国际诉北京我爱聊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海民初字第２１４７０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一中民终字第３１９９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ｎｐｃ／ｆｌｓｙｙｗｄ／ｍｉｎｓ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０７／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７５８５．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法者明确指出，广播组织权要保护的正是使公众得以通过广播接触内容的技术、经济和组

织上的投入。〔２２〕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与邻接权也并非天壤有别，在德国，就广播组织权

正式立法之前，广播组织的权益也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２３〕

三　广播组织权向网络延伸的制度兼容问题

对于广播组织，不存在著作权法上的网络转播权，但是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的网

络转播权，这样的语言游戏不但困扰当事人和法院，也令人质疑，既然已经有了广播组织

权条款，直接将网络转播纳入其中的“转播”范围，岂不免去很多周折？理论层面，这涉及

网络转播权能否与既有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基本制度相兼容的问题。下文就此展开进一步

的论证。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中的受保护客体

１９６１年《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下称《罗马公约》）采
取的客体保护模式是节目模式，其在客体描述上使用了“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概念，指向物
理信号所承载的内容。〔２４〕 我国《著作权法》第４５条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规定为“播放的
广播、电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６条进一步明确为“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一
规定与罗马公约的规定一致。

但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下设的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ＳＣＣＲ）起草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２５〕围绕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到底是什么，草案内容却来来

回回，反反复复，从“广播信号”变为“广播节目”，又从“广播节目”变回“广播信号”。例

如，２０１４年工作文件设计了两套方案。Ａ方案规定，条约授予的保护仅延及广播组织为
传送而使用的广播信号，而不延及此种信号所载的作品或其他受保护的客体。〔２６〕 Ｂ方案
则规定，条约的保护延及广播（节目）。〔２７〕 相对于２０１４年工作文件，２０１５年合并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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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ＲｅｇＥＵｒｈＧ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Ｖ／２７０，Ｓ．９７．
ＢＧＨＧＲＵＲ１９６２，４７０ＡＫＩ．
作为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组织权规定的蓝本，《罗马公约》给予广播组织的权利包括无线转播权、录制和复制权

以及公共场所播放权。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将“广播”扩展为既包括无线广播也包括有线

广播，同时舍去了公开场所播放权，其他规定则与《罗马公约》基本一致。

围绕新的替代《罗马公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起草，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的历次

会议形成了多个文件，均涉及广播组织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保护问题。其中起到奠基作用的是２００６年《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基本建议修订草案》（ＳＣＣＲ／１５／２）。自此，起草该条约即成为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
员会的一项常规工作。本文讨论所涉及的是最近的四个文件，即：２０１４年３月ＷＩＰＯ秘书处编拟的《保护广播组
织条约工作文件》（ＳＣＣＲ／２７／２）（以下简称“２０１４年工作文件”）、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委员会主席编拟的《关于定义、保
护对象以及所赋予权利的合并文本》（ＳＣＣＲ／３１／３）（以下简称“２０１５年合并文本”）、２０１６年３月委员会主席编
拟的《关于定义、保护对象以及所赋予权利的修订合并文本》（ＳＣＣＲ／３２／３）（以下简称“２０１６年修订合并文
本”）、２０１７年３月委员会主席编拟的《关于定义、保护对象以及所赋予权利的修订合并文本》（ＳＣＣＲ／３４／３）（以
下简称“２０１７年修订合并文本”），这四个文件较为直观地反映了近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内专家学者及各
方代表相对广播组织权在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和博弈，虽然我国不必以其为据，但文件内容对于理论探讨无疑具

有重要价值。

《保护广播组织条例》第６条方案Ａ，（１）。
《保护广播组织条例》第６条方案Ｂ。



广播信号的定义上没有实质性变动，但这一版文本中保护的客体由信号变成了广播。

２０１６年修订合并文本中，保护客体又变成了“载有节目的信号”。最新的２０１７年修订合
并文本中，保护客体也是“载有节目的信号”，同时强调，本条约赋予的保护仅仅延及由广

播组织或其代表传输的作为广播（ａ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的载有节目的信号，而不延及其中含有的
节目。〔２８〕

借助“载有节目的信号”概念，起草者似乎想要调和“信号”与“节目”的对立，明确广

播就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而非节目内容。由此出发，法律保护只限于广播信号存在的场

合，信号一旦消失，广播组织权亦随之终止，哪怕广播内容仍然存在，因为按照草案的规

定，广播内容要么是其他权利的客体，要么是公有领域的信息。

因此，在２０１７年修订合并文本中，取消了录制权和复制权，广播组织权限于同步转播
权、准同步转播权。〔２９〕

（二）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属性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为何，直接决定权利的配置，事关重大，不可不察。讨论广播组织

权客体的属性，不能离开一个给定的条件，即广播组织权是邻接权之一种，邻接权又是著

作权法的一项制度。著作权法是一部信息保护法，而不是介质保护法。无论是录音录像

制作者权还是表演者权，其所保护的都是由主体所生成的信息，而不是录音带、录音设备、

表演所用的麦克风乃至表演者的四肢和五官，广播组织权也是如此，这一权利所要控制的

同样是信息的复制，而不是介质的侵夺，后者是物权法的地盘。

包括作品在内的信息只有实现传播才能发挥其社会价值，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传播却

不是没有成本的，著作权法设立邻接权，如我国及外国立法者所言，乃是为了激励某些主

体在信息生成与传播方面的投入。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或广播组织所生成和传播的

信息，可能是受保护的作品，也可能是已过保护期或落入合理使用范围的不受保护的作

品，甚至可能是作品之外的其他信息，但无论是何种信息，当这些主体在著作权法的殿堂

之上以信息制作和传播者的面目出现时，应当也只能对由他们生成和初始传播的信息享

有控制权。

一些人或者组织固执于信号保护，可能是受到了两方面的误导。

第一种误导来自所谓信号盗窃（ｓｉｇｎａｌｔｈｅｆｔ）概念，这让人产生了信号像包裹一样可
被小偷背走的错觉。其实，信号盗窃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破译同样以信号出现的节目保

护措施，从而实现对广播节目的直接利用；二是将广播信号上的信息转移到自己的介质之

上加以传播。这两种行为都可称为信号盗窃，但两种情况都不是把广播信号打包带走，而

是窃取其中的信息即节目。

第二个引起误导的原因来自广播组织播送的节目内容。广播节目内容有很多属于作

品或者其他相关权的客体，这让某些人相信，既然这些节目内容自有其权利人，那么广播

组织自然不能再享有一层权利。“如果将广播组织权扩大至互联网领域，可能会缩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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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的范围，改变著作权人与邻接权人的权利分配。”〔３０〕这同样属于一种

误解。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由它组织、实现初始播出的广播节目，并不影响他

人以其他的方式利用作品或者其他客体。例如，广播组织可以禁止的仅仅是由它组织播

送的贝多芬作品演奏，至于贝多芬的作品本身始终是供人自由演奏或者复制的。此外，广

播组织播送的很多节目内容既非作品也非其他相关权的客体，对这部分内容，更不能说

“广播传输的是他人享有权利的内容所以不予保护”。

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各因其创作、表演或录音录像劳动而主张法律保护，广

播组织则基于对内容的广播传送而主张法律保护，客体在其外在视听形式上可能雷同，法

律借此表彰的却是主体各自的投入。如果说利用了他人作品就不能对形成的内容享有某

些权利，那么，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表演者权也同样不应存在。〔３１〕

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起草《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历程来看，文本内容上更加倾向于

信号保护模式，也就是将对广播组织的权益保护局限于过程保护。当广播组织的信号处

在播送之中，其有权禁止或者许可他人对正在播送的信号进行转播。一旦播送结束，他人

再行利用，广播组织即无权干涉。这种模式类似于把广播组织权理解为广播组织就其生

产的产品享有的权利，再将生产的产品解释为物理学意义上的流动的广播信号，最后将广

播信号视为汽车、房产一样的有体物，等于把作为无体财产权的广播组织权变成了有体财

产权，把知识产权法变成了物权法。

舍弃“广播”而取“信号”，与其说是严谨论证的结果，更像是政治谈判的权宜，也因此

留下难解的矛盾。例如，条约草案中一直将信息网络传播（即所谓延后转播）权作为未定

选项，〔３２〕假如说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广播信号，与信号所载内容无关，那么信号一旦消

失，广播组织权也就消失，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假如信息网络传播权

尚在可选之列，又怎能说广播组织权不保护节目内容？如果严格地贯彻信号保护说，那么

甚至连转播权也不应该规定，因为，转播并非一定是把广播信号拿过去，而是仅仅将其中

的节目转移到自己的广播信号之上，这里并不存在对物理信号的侵害，依信号保护说，转

播者并未侵权。

（三）技术中立的广播（转播）概念的合理性

一旦明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节目，那么广播组织权向网络延伸的最大障碍即

被扫除。既然广播组织权旨在保护由广播组织初始播送的供大众同步接收的广播节目，

那么无论这些节目借助什么媒介传送，均可进入法律保护范围，网络空间亦不例外。事实

上，也正是基于其客体是信息这一基本理念，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表演者权先于广播组织

权一步而获得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广播组织权在其设立之初，本来是指节目制播组织就其节目播送所享有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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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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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远距离传播技术主要为无线电传播，因此，人们也自然地把广播组织权解释为

制播组织就其节目的无线电传播所享有的垄断权。技术得到发展以后，远距离线性传播

不再限于无线电传播一种方式，此时，已经形成的法律文本及其官方解释却让人忘记了当

初的“无线电传播”乃是“远距离同步传播”的代称，竟至固守“无线电传播”一途。这是

人类作茧自缚的一个生动例证。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媒介融合时代，传播手段和传播生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方面，网络传播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方式，同时，网络传播自身也日益

成为各种传播手段的集合。例如，从服务商网站调取信息，可以先经过有线光缆到达用户

家中，再通过无线路由器将光信号转换为无线电信号，最终为用户所访问。利用有线电视

线路，既可以传输广播电视节目，也可以传输网络内容到电视机终端。时至今日，如若谁

再认为广播都是无线传播、网络传播都是有线传播，只会贻笑于众人。

上文提到，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广播组织权中的“广播”、“转播”竟然含义不同。

在德国著作权法中，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在德国著作权法上，广播既包括无线也包括有线

传送，地面的广播信号传送、卫星传送、电缆传送、手机信号乃至网络信号传送均在其内，将

传送中的信号进一步传送，如接收播送信号后转换为有线信号，也是广播（转播）行为，采用

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信号是否进行了编码、加密，亦在所不问。〔３３〕 定义广播的关键仅

仅在于，传送的内容须为公众同步可以接收。〔３４〕 互联网广播或互联网电视均属于广播。

因此，采纳技术中立的“广播”和“转播”概念，既与著作权法体系相容，又是事物本质

提出的要求，国际上亦有立法例。在我国，只要摒弃旧有的“广播是指无线电传播”这一

技术上非中立的解释，代之以“一切由制播者面向公众进行的初始同步节目播送均为广

播”即可达到这一目的。〔３５〕

所谓广播组织权，也就是节目制播机构对其（原初）广播的控制权。既然网络首播也

是广播，网播组织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广播组织行列。〔３６〕 上述定义同时也解决了转播

权问题，因为转播就是“将他人的广播不加改变地同步转换为自己的广播”。

（四）小结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节目，其在介质上表现为特定信号（无线电信号、光信号

等），但归根到底是信号所承载的内容，这一内容是由广播组织加载于信号之上的。对这

些内容可以固定、复制，自然也可以“置于网络，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

得”。换言之，除了网络转播权，广播组织就其广播享有录制、复制、信息网络传播权，同

样不会出现体系违背的效果。

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并非只能是一项作者权。假如是这样，就无法理解像德国这样最

为典型的著作权与邻接权二元模式国家明确给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更无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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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ＷＰＰＴ）和我国著作权法已经赋予录音录像
制作者和表演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些权利的客体都不是作品。赋予广播组织以网络

转播权乃至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没有超出著作权法给予作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的保护水平，不会造成著作权法头重脚轻的后果。

四　广播组织权向网络延伸的可行性

赋予某民事主体一项权利与否，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考虑维度。其一是法律自身的体

系融洽性要求，亦即现有法律是否能够容纳某一制度而不致出现体系矛盾的后果；其二是

立法政策上的利益权衡，这是一个切蛋糕的问题，即便授予某项权利于法律体系逻辑上毫

无问题，立法者（或司法解释、判例的制作者）仍可声称“已经给的太多了”，拒绝赋予此项

权利。是否赋予广播组织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权，赋予怎样的传播权，最终决定于立法政策

选择。下文从利益衡量角度考察广播组织权向网络延伸的可行性。

（一）赋予传统广播组织网络转播权的可行性

关于能否赋予传统广播组织网络转播权的可行性问题，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分析。

首先，前文述及，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网络转播权问题。著作权法本身并未定义“转

播”，〔３７〕虽然立法者因未料及日后网络转播的兴起而未在立法过程中加以讨论，但将网络

转播纳入“转播”的范围明显并不违背立法者的意旨，因为立法者要保护的不是某种特定

的传播手段，而是传播者在“传播作品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金。”〔３８〕这一利益不但存于

线下，当然也存在于网络。前文述及，法院一方面声称广播组织就其广播并无网络转播

权，〔３９〕另一方面又为其开了后门，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其次，以当年的立法原意僵化地解释现有法律规定，恰恰不能达到某些观点所主张的

对节目制播机构的保护水平不变的效果，反而有悖于字面背后“保护节目制播者投入”的

立法价值取向。〔４０〕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网络前时代，广播节目市场主要存在于对广播

节目的无线／有线转播、固定与发行，法律赋予广播组织对这些行为的控制权，也就很好地
维护了其市场利益，而在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对知识产品的消费都日益转向网络，线下转

播、复制与发行市场风光不再，广播节目的主要消费市场日益向网络转移。在这一发展态

势之下，传统的广播组织权日益成为一张画饼，因为它保护的仅仅是线下市场权益，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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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主体，不能控制互联网领域的广播电视作品的传播。”参见前引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浙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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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权益却处在萎缩之中。〔４１〕

再次，拒绝给予广播组织以网络传播独占权，固然有利于竞争者的无偿占用和用户的

免费收听收看，却极大削弱了广播组织的内容生产和输送能力，属于竭泽而渔。就此，我

国法院已经有了深刻认识，“（网络上的）搭便车行为致使权利人成本收益失衡后，势必大

大削弱广播组织者的积极性，促使其减少对电视节目制作的投入，而这又无疑会给文化产

品的市场供给带来负面影响，且有悖于鼓励创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立法初衷。”〔４２〕如

果说对内容与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能够获得对新媒体传播的控

制权，就没有理由拒绝给予同样对内容与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的广播组织以类似的权利。

一言以蔽之，未来通过立法赋予广播组织以网络转播权的可能性较大，规定信息网络

传播权也并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困难，而是属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问题。如果希望网络

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益保护一步到位，应当规定此项权利，如果希望这一工作分阶段进

行，给法律留下回旋余地，则可以暂不规定。

（二）将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范畴的可行性

网络广播除了在传播媒介上与传统广播不同外，其在传播效果和受众范围等方面与

传统后者并无二致，将网播组织纳入著作权法上的广播组织范畴，更有合理性，这不仅是

因为网播组织发挥着与传统广播组织一样的传播功能，还在于，即便是传统广播组织，如

今也同时从事着线下广播和线上广播，如果对传统广播组织扮演的后一角色还要另眼看

待，法律就显得有些滑稽了。

不过，我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并不承认网播组织属于广播组织，这是否影响到网

播组织的身份认定呢？《著作权法》上的广播组织是一个私法概念，其定义是由著作权法

律制度的保护目的所决定的。一般来说，享有广播组织权的广播组织是指，借助某种传送

手段，实现向公众直接、即时接收的播送的组织者。广播组织并不必然是广播设备经营

人，后者可以独立存在，为前者提供技术服务。反过来说，广播组织也不必拥有自己的播

送设施，而是可以借助他人的服务和技术。关键在于，谁在组织和经济上对节目播送负最

终责任，负责者即为广播组织。〔４３〕

著作权法上，由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播出的节目，广播组织是否为内容的制作生产

者，并不重要。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主体在组织、经济和技术上的投入，这些投入最终转

化为节目播送。换言之，当一家电视台录制好一台节目放入节目库以备播出时，其身份为

录像制品制作者，而将该节目首次播出时，其身份才转化为广播组织。

行政法规中的广播组织概念，则由行政法的条文宗旨所决定，它可能与著作权法中的

概念同义，也可能不相等同。例如，我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处理的是市场准入问题，其

所指的广播组织仅包括电台、电视台。基于《著作权法》的调整目的，一家网播组织可以

落入《著作权法》“广播组织”的范围，却仍然不属于《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的广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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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参见前引央视国际诉北京我爱聊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二审判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
一中民终字第３１９９号。
Ｗａｎｄｔｋｅ／Ｂｕｌｌｉｎｇｅｒ，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４．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８７，Ｒｎ９；Ｆｒｏｍｍ／Ｎｏｒｄｅｍａｎｎ，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１１．Ａｕｆｌ．，
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４，§８７，Ｒｎ１２．



这是由于法律部门宗旨不同而出现的正常现象。

最后，有观点认为，如果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延伸至互联网领域，电信部门将不

能从事ＩＰＴＶ业务，这与三网融合宗旨相悖。〔４４〕 这一看法在两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方面，
三网融合是放松行政管制领域的事情，和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广播组织权是否应当扩展

至网络并没有直接关系，根本不存在一旦广播组织权进入网络，则电信企业将不能从事

ＩＰＴＶ的问题，即使广播组织权不进入网络，没有主管部门的首肯，电信企业还是不能从事
ＩＰＴＶ业务。另一方面，三网融合也不能以伤害民事主体的基本正当利益为代价，如前文
所言，在内容市场向互联网转移的今天，拒绝给予广播组织以网络传播控制权，意味着伤

害广播组织的基本正当利益。

（三）我国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变革是否应与当前的国际条约看齐

“从国际公约的立法情况来看，不管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还是《保护表演

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均未将转播权的保护范围扩展至网络领

域。”〔４５〕半个多世纪前出台的《罗马公约》是否仍然适于平衡变化了的经济技术环境下的

各方利益，需要检讨。

《罗马公约》诞生之时，电台、电视台都是２０世纪的新生事物，跨越广阔地域的声像
传播手段非无线电莫属。〔４６〕 《罗马公约》签订之后，有线传输、卫星传输、互联网传输相继

进入公众生活，而公约却在原地踏步，对传输手段的增加与革新无动于衷。与此相反，有

关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则因应变化了的传播格局，采取一系列立法举措，使广播组织权的

内容跟上时代的发展。

例如，随着有线电视的出现，欧洲国家即于１９６０年签订《欧盟保护电视条约》，赋予
广播组织就其电视广播的全面的控制权，既涵盖无线广播，也涵盖有线广播以及对广播的

固定、复制、公开播放和发行。以后，欧洲各国继续根据传播技术的发展调整自己的立法。

今天，在欧盟范围内，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４７〕还是普通法系国家如英国，〔４８〕均赋

予广播节目制播者以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广泛的财产权。〔４９〕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情况同样如此。网络技术和网络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越是将《罗马

公约》远远抛在后面。

《罗马公约》的规定也落后于国际层面的立法潮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

公约》（ＷＰＰＴ）的序言指出，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汇，深刻改变了表演者、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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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福忠：《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不应延伸至互联网领域》，《人民司法》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７页。
参见嘉兴华数诉嘉兴电信侵害广播组织权纠纷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浙嘉知终字第７号。
世界上第一座领有执照的电台，是美国匹兹堡ＫＤＫＡ电台，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正式开播。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伦敦ＺＬＯ广播站正式开始在英国广播每日节目，该站在１９２７年改为英国广播有限公司，即ＢＢＣ。至于电视传播
与接收的成熟则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德国著作权法第８７条为广播电视企业规定了一项邻接权，据此，广播组织就其广播享有转播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固定权、复制发行权和向公众播放权。此外，日本著作权法第四章“著作邻接权”之第四节、第五节分别规定

了播放组织和有线播放组织的权利，权利内容与德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一致。

英国版权法第２０条将“广播”列为版权的客体，广播组织作为版权人享有英国版权法第１６条至第２０条下的权
利，具体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公开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欧盟通过２００１年《信息社会指令》（２００１／２９／ＥＧ）第３条第２款规定，为广播组织权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信息
网络传播权。



制品制作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因此有必要制定新的旨在实现利益再平衡的国际

规则。基于以上精神，ＷＰＰＴ赋予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
广泛的财产权。〔５０〕 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ＳＣＣＲ）的历次会议文
件来看，专家委员会至少就广播组织享有网络转播权基本达成了共识。

本文在前面指出，《罗马公约》早就过时，我国的广播组织权在内容上其实也早就超

出了公约的范围，沿袭该公约的ＴＲＩＰＳ协定第１４条第（３）款则是那些已经依据《罗马公
约》第１３条为广播组织提供了保护的国家与那些还没有提供保护的国家之间达成的“妥
协的结果”，〔５１〕不足为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层面的协定通常是成员国间利益博弈

的产物，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此最终规定体现的往往是发展水平不一的成员国所能接受

的最低保护水平，前文讨论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就是如此，〔５２〕并不意味着某一成

员国不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规定更高的保护。显然，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

较成熟播送能力的国家，将对广播组织的保护与没有制播能力或制播能力有限的国家持

平，恐非明智之举。

五　结　语

我国著作权法上有关广播组织权的规定以１９６１年《罗马公约》为蓝本，然而，这一原
地踏步的“高龄”条约已经不适于平衡变化的经济技术环境下的各方利益。以当年的立

法原意僵化地解释现有法律规定，不是维持原有的保护水平，而是放任保护水平江河日

下。拒绝给予广播组织以网络传播独占权，固然有利于竞争者的无偿占用和用户的免费收

听收看，却极大削弱了广播组织的内容生产和输送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法院不惜以破

坏法律体系内在和谐的方式，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广播组织迂回创设一项网络转播权。

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当前更为合适的方式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

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将网络转播纳入“转播”范围，从而直接赋予广播组织以网

络转播权。至于是否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困难，而是

属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问题。合理界定产权并不会伤害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

利益，相反有利于通过市场手段配置资源，充分实现各方的正当利益。

技术中立的广播概念有两个要件：第一是面向公众传送；〔５３〕第二是同步播送，即节目

的播送供同步接收，受众不能决定接收节目的时间和顺序。至于播送的内容怎样，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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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ＷＰＰＴ第６、７、８、９、１０条有关表演者权的规定，第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条有关录音制品制作者权的规定。
ＤＧｅｒｖａｉｓ，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ｅｄ（２００４）（‘Ｇｅｒｖａｉｓ（２００３）’），１６０－１６１．
２００７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体会议同意采取“以信号为基础的进路”，确保有关防止信号偷窃（ｓｉｇｎａｌｔｈｅｆｔ）的
规定不会导致广播组织的权利扩张到节目内容上。但就此仍有各种不同观点，对条约起草工作也造成了影响。

总结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草拟的历年文本的变动，可以归纳若干要点：（１）草案文本将网播组织排除在外，
意味着对传播效果相同的行为区别对待，违背技术中立原则，结果起草者不得不在如何定义“广播”上绞尽脑

汁；（２）诸如录制权、复制权、向公共播放权从文本中消失，强调保护的客体是发出的广播“信号”，而非信号携带
的内容；（３）围绕是否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广播组织权，起草者举棋不定，此问题像个幽灵徘徊在文本之中；
（４）保护客体上，从“信号”到“广播”再到“载有节目的信号”再到“作为广播的载有节目的信号”，令人困惑。
ＢＶｅｒｆＧＺＵＭ２０１１，８３５，８３８．小范围的个人通信如警用无线电、海事通讯、机场通讯等，通常不满足公开要件。



要，只要其能够用于播送即可，更不需要其一定构成作品。按照这一定义，广播权中的

“广播”与广播组织权中的“广播”能够实现概念上的统一，法院也不再需要适用著作权中

的兜底条款。〔５４〕 “转播”概念作为“对初始广播内容不加改变地加以再次实时传送”也实

现了统一。网络服务商捕捉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转换为网络信号同步传送，也是转播。〔５５〕

广播组织权因节目内容的首次广播而产生，但不会因为内容的再次播出而重复产

生。〔５６〕 无论再次播出是初始播出者还是第三人所为，都是如此。《欧盟作品保护期指令》

第３条第４款规定，从首次播送起计算权利保护期，指令的前言第十九段就此进行了说
明。〔５７〕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首次不是指一次，如果多个广播组织各自独立的初

始播送同一内容，将各自取得广播组织权。如果将先前播送的材料加以改变，对改变后的

形式首次播送，将产生新的广播组织权。例如，将黑白电影转换为彩色电影，或将默片进

行配音后播送，就是如此。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ｉｓａｌａｗ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ｔａｌａｗｏｆｍｅｄｉａ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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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ｃａｎｅａｓｙｂｅｔ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ｐｒｅｍｉｓ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ｓｏｒｂｙ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ａｎａｌｌ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ｏｎｆｅｒｒｉｎｇ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ｈａｖｅｕｓｅｄａｎｔｉｕｎｆａｉ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ｏｇｉ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ｆｕ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ｅｂ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ｓ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ｎａｍｅｌｙ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ｕｔ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
ｔｉｎｇ”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ｍｂｏｄｙ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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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需要取消广播权规定中“无线”、“有线”等关于技术手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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